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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 阳 市 教 育 局 

转发河南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

全省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，各民办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清真食品的额管理工作，现将《河南省教

育厅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豫

族〔2013〕6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精神和《洛阳市民族

事务委员会 洛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清真食堂、

清真灶工作的通知》（洛市民宗〔2012〕43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各单

位实际情况做好本单位的清真食品管理工作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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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族〔2013〕65号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的 

通      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民委（民宗局）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财

政局、卫生局、工商局、食品药监局、畜牧局： 

清真食品是食品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清真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

民生问题，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。今年以来，全国及我省部分地

方相继发生了数起因假冒清真食品引发的矛盾纠纷，在社会上造成了

不良影响。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，切实保障清真食品安全，维护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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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的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清真食品管理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高度重视清真食品管理工作 

河南是清真食品生产大省、消费大省和输出大省，具有清真饮食

习惯的少数民族群众 130 余万人，其中回族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三。

清真食品管理涉及从养殖到消费等各个环节，哪个环节出现“清真不

清”或“假冒清真”等问题，极易因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民族纠

纷，影响民族团结；极易由个体矛盾，引发群体性事件，影响社会稳

定。因此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的重要

性，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，切实加强清真食品管理。

对依法行政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反应迅速，密切配合，措施得力，依法

依规，严格掌控时间节点，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，化解于基层。 

    二、切实加强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和服务 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正确处

理新形势下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意见》[豫办（2002）10 号]精神，在

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各司其职，依法加强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

动的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。 

要强化日常监管。民族部门作为清真食品管理的主体，要切实担

负起日常监管的责任，监管要涵盖到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各个环节，要

深入市场、生产经营场所，进行实地检查。对于发现的问题，属于本

部门能够解决的，要按照《河南省清真食品管理办法》及时妥善处理；

对于超出民族部门职责范围的问题，要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，通

过联合执法，共同处理，形成对违法生产经营者震慑态势，维护清真

食品生产经营的良好秩序。 

有关部门在各自的依法行政管理中，如果发现清真食品生产经营

者有违反《河南省清真食品管理办法》行为的，要及时向民族部门通

报情况，密切配合，综合治理。 

省、市民族部门要建立完善清真食品安全问题督查机制，接到群

众举报或发现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、个人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后，要

及时向县级民族部门下发督查通知，要求所在地有关部门按规定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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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上报，并对处理过程实施跟踪督查。 

要加强专项整治。各地每年要在重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等特殊时

段，对辖区内的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及市场，组织开展专项集中清理整

治或联合大检查活动。活动由当地政府统一领导、民族部门牵头、各

相关部门参与。要突出重点场所和重点领域，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反映

强烈的热点、焦点、难点问题，加大对生产、加工、采购、存储和经

营等重点环节的检查力度，加大对清真屠宰户、餐饮店、连锁店、加

盟店和中性清真产品生产厂家、清真食品添加剂生产厂家及医院、学

校设立的清真食堂（灶）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。 

要强化服务意识。要注重监管与服务并举，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办

实事办好事，通过优质服务，体现党的群众路线、民族政策和执政为

民理念。教育、卫生部门要落实好在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、

医院设置清真食堂（灶）的要求，并加强监督检查。财政部门要给予

有关部门在清真食品管理和年检中必要的经费支持，工商部门要为办

理营业执照的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热情服务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

要加强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，畜牧部门要支

持少数民族乡村大力发展清真肉牛肉羊及鸡鸭禽类，会同民族部门积

极推行清真肉类定点屠宰制度。各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清真食品的监

管服务中出现吃拿卡要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要严肃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

要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   三、妥善处理涉及清真食品方面的群体性事件 

对清真食品方面发生的严重违反民族政策、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

益、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群体性事件，要切实按照豫办[(2002)10 号]

文件的要求，遵从“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高度重视，快速

反应，迅速到位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决不能推诿扯皮，贻误时机。

要建立健全涉及清真食品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应急预案，探索部门联查

联动机制。要强化执法手段，规范执法程序。对清真食品领域发生的

违法行为，要按照我国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刑法》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《关

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和有关部门

执行的法律法规，严厉查处，决不姑息。构成犯罪的，要移交公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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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四、依法加强清真牌证的管理 

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清真食品信誉标牌（以下简称清真

牌证）实行有效管理，是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。 

要明确准入条件，规范审批程序。各级民族部门要严格按照《河

南省清真食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条件，对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

个人进行认真的资格审查，把好市场准入关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

个人，一律不得办理发放清真牌证。各类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分

公司、分厂、连锁店和经销点，必须在生产经营地重新办理清真牌证，

实行一点一证。各级民族部门要进一步规范清真牌证审批、发放程序，

建立健全清真牌证管理发放制度，逐步完善辖区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

电子档案库。 

    要加强执法检查，处罚假冒牌证。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，

应在显著位置悬挂省民委统一监制的清真牌证。各级民族部门应加强

对清真牌证的执法检查，及时收缴不法商户自制、仿制、伪造的清真

牌证，严厉打击转让、出租、买卖清真牌证等违法行为，特别是对不

经批准擅自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，要严肃查处。 

五、进一步完善清真食品管理群众监督机制 

 针对当前基层清真食品管理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，各地要进一步

完善清真食品管理社会化监督机制，建立清真食品群众监督队伍，凝

聚社会力量，广泛参与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及市场监督活动，形成政府

监管与群众监督的合力。 

要加强清真食品监督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。各级民族部门要明确

清真食品监督员工作职责，合理划分区域、分片监督，实行网格化管

理。要加强对清真食品监督员的教育培训，提高素质，注重发挥积极

作用。 

各地特别是清真食品管理任务比较重的地方，可以探索政府向社

会力量购买社会服务、将清真食品监督员纳入公益岗位等办法，加大

对清真食品监督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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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   河南省教育厅     河南省公安厅 

 

 

河南省财政厅      河南省卫生厅   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
 

 

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    河南省畜牧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3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 


